产业运营目标承诺书

致：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贵州高科城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本承诺方 【填写运营商公司全称】 ，作为拟承租运营“高新白鹭湖数据产业园”（以下简称“园区”）的意向方，充分知悉并完全认可园区以数据标注及关联数据产业为核心的发展定位。为保障园区产业集聚目标的实现，推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承诺方郑重承诺，在“5+3”年的租赁运营期内，将严格遵守并全力达成以下产业运营目标：
一、 核心产业定位承诺
项目投产后，由承租方开展高新白鹭湖数据产业园运营工作，入园企业中符合贵州省数商协会发布的《数据企业、数据标注企业、数据产品、数据服务认定实施细则》中数据企业，数据标注企业认定标准的企业楼宇面积占比不低于园区1-6号楼宇总面积的65%。
二、分年度量化运营目标承诺
（一）2026年度目标：
开园与投用:确保于2026年4月底前实现园区正式开园，完成2、3号楼宇的装修并正式投入使用。于2026年6月底前实现园区整体投用。
企业集聚:全年成功引进和培育数据企业总数不少于 5家。
人员规模:园区内数据产业从业人员动态规模达到2500人以上。
经济贡献:园区数据标注及关联数据产业年度总营业收入突破 8000万元。
（二）2027年度目标：
企业集聚:引进和培育数据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到10家。
人员规模：园区内数据产业从业人员动态规模达到 5500人。
经济贡献：园区数据标注及关联数据产业年度总营业收入达到3亿元。
（三）2028年度目标：
产业生态:基本形成以数据标注为带动、产业链相对完善的数据产业集群。
企业聚集:引进和培育数据企业总数 20家以上。
人员规模:园区内数据产业从业人员动态规模达到7000人。
经济贡献:园区数据标注及关联数据产业年度总营业收入突破 4亿元。
三、长期运营目标承诺
自2029年起至租赁期结束，确保园区数据产业生态健康稳定，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深化，实现园区数据标注及关联数据产业年度总营业收入稳定在4亿元以上。园区数据产业从业人员动态规模稳定保持在 7000人 左右
四、承诺效力与责任
本承诺书所载明的各项运营目标，将作为贵方（出租方）及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园区运营情况进行年度考核与评价的核心依据。
本承诺方同意，上述目标的实际达成情况，将与《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奖励、考核续约（“5+3”模式中的续约权）等条款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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